   关于开展“市级青年律师岗位能手”

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团支部、联合支部： 
根据共青团温州市委《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号手岗队”争创活动的实施意见》（团温〔2013〕20号）文件精神，引领广大青年律师培养岗位文明、增强岗位技能、提高岗位效益。经研究，决定开展“市级青年律师岗位能手”评选活动，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通过组织推荐、评选表彰、学习宣传，加强青年律师队伍建设，大力弘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精神，形成立足岗位比作为、履职尽责当先锋、干事创业我当先的良好局面。

二、评选范围

全市35周岁以下（197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青年律师。
三、评选原则和条件
1、政治坚定，职业道德高尚，敬业爱岗，遵纪守法；
2、未受过司法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和律师协会行业处分；
3、忠于法律，勤于学习，善于开拓，甘于奉献，取得突出业绩，或在某业务领域方面有特殊专长，或在办理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中成绩突出，或具有其他优秀事迹；
4、热心法律援助和社会公益活动，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注重维护律师形象，自觉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积极参政议政，热心参与其他社会公益活动，以专业技能服务、回报社会；

5、原则上要求在现单位工作2年以上，曾获得青年律师之星荣誉的律师优先推荐。
四、评选步骤
1、请符合评选条件的青年律师，填写《温州市青年岗位能手申报表》(见附件)积极报名；
2、律协团委将根据报名情况和评选条件确定一定比例的人员参加评选活动，原则上一个所限报1名，报名时间截止到2013年11月29日（星期五），申报表一式三份；

3、律协团委将在12月份邀请资深律师对参与评选的青年律师进行听庭，并由资深律师对听庭结果予以打分，确定前三名上报团市委；
    4、各团支部、联合支部要积极发动青年律师，参与争创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岗位练兵”的浓厚氛围。
    联系人：刘宾宾；联系电话：13706655290；地址：浙江震瓯律师事务所。
附件：市级青年律师岗位能手听庭测评要素

                              温州市律协团委

                                 2013.11.20

市级青年律师岗位能手听庭测评要素
一、庭前准备（20分）

庭前准备材料是否充分（含法律文书、法律依据、证据材料）

二、庭中表现（60分）

1、是否穿着律师袍；
2、言语举止是否得当；
3、法律知识的运用；
4、法庭应变是否得当；
5、法庭辩论条理是否清晰。
三、听庭总体评价（20）
合计：100分

市级青年岗位能手申报表

（201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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